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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文件
沪交行规〔2025〕8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
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上海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》已经

2025年 9月 25日第 12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。

自 2025年 10月 10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0年 10月 9日止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

2025年 9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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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
排查治理办法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健全完善本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机制，

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防范和减少事故发生，

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》《上海市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

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交通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

准，结合本市交通行业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市行政区域内交通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隐患

的排查治理及其监督管理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交通行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

及其监督管理另有规定的，适用其规定。

第三条（职责分工）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市交通委”）负责监督、指

导本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

市交通委、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（以下统称“管理部门”）

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和市交通委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

位安全生产的工作职责，负责对其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事故隐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lar/0c6d4fb1730eb7aaec35aa580ca76d22bdfb.html?way=textSl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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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排查治理实施监管。

第四条（事故隐患分类）

交通行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按照业务领域分为道路运输隐

患、城市客运隐患、水路运输隐患、港口营运隐患、交通建设工

程隐患、交通设施养护运营隐患和其他隐患七个类型。每个类型

可按照业务属性分为若干类别。

第五条（事故隐患排查机制）

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工作机制，明

确排查的责任部门和人员、排查方式、范围、程序、频次、统计

分析和评估改进等要求，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。隐患排查方式主

要包括：

（一）日常排查。事故隐患日常排查是生产经营单位结合日

常工作组织开展的经常性隐患排查，排查范围应当覆盖日常生产

作业环节。日常排查每周应当不少于 1次。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

其他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其岗位职责，开展经常性安全生产检查，

及时发现基础设施、技术装备、工艺流程、防（监）控设施等方

面存在的危险状态以及落实安全生产责任、执行劳动纪律、现场

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缺陷。

（二）定期排查。事故隐患定期排查是由生产经营单位根据

生产经营活动特点，组织开展涵盖全部交通运输生产经营领域、

环节的隐患排查。定期排查每半年应当不少于 1次。由生产经营

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定期组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专业



— 4 —

技术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进行全面的事故隐患排查，一般包括：

1. 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准、规程的贯彻执行情

况，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管理规章制度、岗位操作规范的建立

落实情况。

2. 应急（救援）预案制定、演练，应急救援物资、设备的

配备及维护情况。

3. 设施、设备、装置、工具的状况和日常维护、保养、检

验、检测情况。

4. 爆破、吊装、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、动火、临时用电、

有毒有害及有限（受限）空间作业、重大危险源作业等危险作业

和事故多发易发环节的现场安全管理情况。

5. 重大危险源普查建档、风险辨识、监控预警制度的建设

及措施落实情况。

6. 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、发放和佩戴使用情况，以及从业

人员的身体、精神状况。

7. 从业人员接受安全教育培训、掌握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

情况，特种作业人员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训考核和持证上岗情

况。

（三）专项排查。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是生产经营单位在一定

范围、领域组织开展的针对特定隐患的排查，一般包括：

1. 根据主管部门安全工作专项部署，开展针对性的隐患排

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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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根据季节性、规律性安全生产条件变化，开展针对性的

隐患排查。

3. 根据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技术、新设备投入使用对安全

生产条件形成的变化，开展针对性的隐患排查。

4. 在重大自然灾害、极端天气、重大节假日、重大活动等

特殊时段前，开展针对性的隐患排查。

5.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情况，开展针对性的隐患排查。

第六条（重大事故隐患报告内容）

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信息

化管理，运用数字化技术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

按照要求向管理部门实时、准确、完整地报送安全生产事故隐患

排查治理数据。

重大事故隐患报告信息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重大事故隐患名称、类型类别、所属生产经营单位及

所在行政区划、属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管理部门。

（二）重大事故隐患现状描述及产生原因。

（三）可能导致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及后果。

（四）整改方案或者已经采取的治理措施，治理效果和可能

存在的遗留问题。

（五）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验收情况、责任人处理结果。

（六）整改期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还应当报告事故及处

理结果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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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第四项、第五项、第六项的信息在相关工作完成后报告。

第七条（重大事故隐患报告方式）

重大事故隐患报告包括首次报告、定期报告和动态报告三种

方式。

（一）首次报告，在重大事故隐患确定后的 5个工作日内及

时进行报告。

（二）定期报告，在每季度结束后次月前 10个工作日内，

及时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的进展情况。

（三）动态报告，在重大事故隐患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后 5个

工作日内，及时报告相关情况。

第八条（承包承租管理）

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发包、租赁给其他单位

的，应当与承包、承租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并在协议中

明确各方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职责。

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

理实施统一协调和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生产检查，发现承包、承

租单位存在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的，应当及时督促其整改；发现安

全生产违法行为、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，应当

及时、如实报告属地管理部门。

第九条（事故隐患排查检查）

管理部门应当将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纳入年度监督

检查计划，并按照计划对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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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监督检查，如实记录监督检查情况。

第十条（信息报送）

监督检查记录信息应当按月汇总整理并报送市交通委。

第十一条（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）

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实施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或者提

请同级人民政府挂牌督办。

对于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，管理部门应当协同生产经营

单位建立健全“挂牌、整改、验收、销号”闭环管理制度，加强

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的跟踪督办和动态监管，指

导、协助生产经营单位解决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过程中的有关重大

问题，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及时整改到位。

第十二条（专家参与）

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，邀请专业技术人员、专家学者

参与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治理监督管理，听取对专业技术问题的意

见。

第十三条（举报和奖励）

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交通行业存在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的，有

权向管理部门举报。管理部门接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举报后，应

当组织核实处理；经核实的，由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给予奖励。管

理部门应当为举报者保密。

第十四条（移送）

管理部门发现属于应急管理、公安、住房城乡建设管理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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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管和消防救援等其他部门（以下简称“其他部门”）职责范

围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，应当及时将有关资料移送有管辖权的部

门，并记录备查。

第十五条（信用信息记录）

生产经营单位对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治理不力且负有责任的，

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记入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的信用信息

记录，向其他部门通报有关情况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六条（法律责任）

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》《上海市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

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处理。

第十七条（实施日期）

本办法自 2025年 10月 10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0年 10

月 10日止。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10月 10日印发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2d5be59e3dd0fc48bdfb.html?way=textSlc
https://www.pkulaw.com/lar/0c6d4fb1730eb7aaec35aa580ca76d22bdfb.html?way=textSlc

